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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05� � � � � � � �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1-036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内容：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

生计划自2021年3月25日起6个月内， 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

交易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本次增持实施情况：2021年6月21日至2021年7月1日，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197,000股（公司于2021年6月份实施了权益分派，股

票数量为权益分派后的数据），占公司总股本的0.38%。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2,341.03万元。

●截至2021年7月1日收市后， 王锦华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970,443股（公司于2021年6月份实施了权益分派，股票数量为权益分派

后的数据），占公司总股本的0.95%，累计增持金额5,740.86万元，已超过计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2021年7月1日，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生通知，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累计增持金额已超过计划增持金额

区间下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生

（二）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截至2021年7月1日收市后，王锦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650,0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49%。 王锦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其配偶宋英女士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69,325,4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3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王锦华先生计划自2021年3月25日起6个

月内，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

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后续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

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1年3月25日， 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654,

787股，占公司当日总股本的0.27%。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1,6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3月26日披露的《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14)。

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6月16日，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709,400股，占公司当日总股本的0.30%。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1,799.83万元。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6�月 18日披露的《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4)。

2021年6月21日，王锦华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80,000股，占公司当日总股本的

0.33%。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1,982.76万元。

2021年6月29日，因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

由240,000,000股变更为311,611,052股，工商变更手续尚在办理中。权益分派后，王锦华先生已增持

公司股份总数由2,144,187股变更为2,787,443股。

2021年7月1日, 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83,

000股，占公司当日总股本的0.06%。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358.27万元。

截至2021年7月1日收市后， 王锦华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970,4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5%，累计增持金额5,740.86万元，已超

过计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后续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

法实施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王锦华先生所增持公司

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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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87�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083� � � � � � �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债券代码：128087� � � � � � � � �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4.50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6月23日至2025年12月1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现将 2021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

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4号” 文核准，公司于 2019年12月17日公开

发行了6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5,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号” 文同意，公司6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月16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债券代码 “128087” 。 根据相关法规和《孚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6月23日起

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孚日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39元/股，由于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权益分派，根据

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孚日转债转股价格已于2020年7月30日起由原6.39元/股调整为6.3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7月30日起生效；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和2021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下修正“孚日转债” 转股

价格的议案》，孚日转债转股价格由原6.30元/股调整为4.5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时间为2021年4

月28日。

二、孚日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二季度，孚日转债因转股减少81,000.00元（810张），转股数量为17,487股，剩余可转

债余额为649,771,900.00元（6,497,719张）。

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

流通股/非流

通股

2,593,076 0.286% 62,500 62,500 2,655,576 0.292%

高管锁定股 2,593,076 0.286% 62,500 62,500 2,655,576 0.292%

二、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05,430,

086

99.714% -45,013 -45,013

905,385,

073

99.71%

三、总股本

908,023,

162

100.00% 17,487 17,487

908,040,

649

100.0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孚日股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孚日转债）。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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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87�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21年1

月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1月21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1年1月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临2021-003），全文详见《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2,35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3.56％，成交的最高价为4.40元/股，最低价为3.9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13,184.93万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2021年1月22日）前五个交易日（即 2021年1月15日至

2021年1月21日期间的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84,207,100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

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首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

的价格，且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415� � � � � � �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21-042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次、2018年

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11,076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9,343,417,190股的比

例为0.0815%。

2、本次回购注销涉及470人，回购注销的2016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期为2016年12月23日，上市

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 回购注销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期为2018年12月20日， 上市日期为

2019年1月18日。

3、2016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回购价格为8.42元/股， 所用资金为6,484,199.90元；2018年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回购价格为16.98元/股，所用资金为116,159,857.38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

4、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

激励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2018年限制

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的有关规定。

5、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手续。

根据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 或“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

票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2020年12月2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并披露《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编号：2020-066号）、《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编号：2020-068号）。

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根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7,611,076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注销手

续。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1、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审批程序

2016年10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及摘要》。

2016年12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6]1230号），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获得国资委审核通过。

2016年12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2016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6年限

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6年12月22日，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2016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6年

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6年12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授予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明确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了核实。

2017年1月19日，公司披露《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

计划实际发生的授予对象为2936人，实际授予的股票数量52,326,858股，占授予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

0.86%。 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

2017年5月16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送红股5股、派6元现金的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故2016年

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变更为78,490,287股。

2018年5月22日， 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5元现金的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6年已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不变，仍为78,490,287股。

2018年12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年5月10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年5月24日， 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6元现金的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6年已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不变，仍为78,490,287股。

2019年9月3日， 公司完成对部分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经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第一次回购注销，其中包括113位已离职激励对象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故2016年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锁定期内变为2,823人。

2019年12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锁期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

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0年5月15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0年5月29日， 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7元现金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6年已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不变，仍为78,490,287股。

2020年12月16日，公司完成对部分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经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第二次回购注销，其中包括97位已离职激励对象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故2016年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在第三个锁定期内变为2,726人。

2020年12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三个解锁期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

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年3月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审批程序

2018年8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及摘要》。

2018年11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第四期股

权激励计划有关意见的复函》（国资厅考分 [2018]738号）， 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并予以备案。

2018年12月3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

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12月19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

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8年12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和 《关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授予条件是否达成发表了明确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行了核实。

2019年1月17日，公司完成2018年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并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股份授予完成的公告》。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实际发生的授予对象为6,095人，实际授予的股

票数量为121,195,458股，占授予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1.31%。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的上

市日期为2019年1月18日。

2019年5月24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6元现金的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0年2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

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2020年5月15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公司业绩

考核指标的议案》；

2020年5月29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派7元现金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18年已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不变，仍为121,195,458股。

2020年12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

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1年3月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

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说明

1、回购数量

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中，有81人因个人原因等离职，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的相关规定，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4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有41位激励

对象的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别为“需改进” ，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及《2016年限

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其第三个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分别为50%不得解锁，共计152,

155股，将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中，有379人因个人原因等离职，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

的相关规定，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6,590,971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有67位激

励对象的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需改进” ，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及《2018年限制

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其第一个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分别为50%不得解锁，共计250,010

股，将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及回购数量如下表：

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

制性股票数（股）

剩余锁定的限制性

股票数（股）

需改进 74人 2,264,500 402,165 750,030

离职人员 396人 8,650,771 7,208,911 0

总计 470人 10,915,271 7,611,076 750,030

注1：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实施每10股送红股5股、派6元现金的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故2016

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变更为78,490,287股。

注2：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小于已公告的《关于第三次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第一次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已授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加总人数， 差异原因为存在同一激励对象分别获授2016年限制性股票和

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7,611,076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815%。

2、回购价格

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实施了每10股送红股5股、派6元现金的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实施每10股派5元现金的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实施每10股派6元现金的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实施每10股派7元现金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实施每10股派8元现金的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限制性股票计划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上述现金分红，未实际派发给本人，而

是暂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限制性股票解锁时支付。 若不能解锁，则由公司收回。

基于上述权益分派情况，2016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变更为8.42元/股，2018年已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6.98元/股。

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与

解锁条件” 、“第九章 限制性股票的调整方法与程序” 、“第十一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和“第十二章 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中对于回购价格的相关规定，2016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

予价格，即8.42元/股；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16.98元/股。 同时，上述激励对象

此次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以前年度现金分红，公司不再派发给其本人。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122,644,057.28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累计减少7,611,076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仅考虑

目前情况下进行本次回购注销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00,497,867 12.85% -7,611,076 1,192,886,791 12.78%

高管锁定股 1,124,124,108 12.03% 1,124,124,108 12.04%

股权激励限售股 76,373,759 0.82% -7,611,076 68,762,683 0.7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42,919,323 87.15% 8,142,919,323 87.22%

三、股份总数 9,343,417,190 100.00% -7,611,076 9,335,806,114 100.00%

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对

已经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 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 且回购所用资金较

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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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1年第二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631.6961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

期为2020年6月5日至2021年6月3日（行权窗口期除外）；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数量为620.0331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1年6月17日至

2022年6月3日（行权窗口期除外）；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股票数量137.4525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1年6月17日至2022年5月20日（行权窗口

期除外）。 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行权窗口期除外），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280.3384

万份，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20.18%；截至2021年6月30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854.3641

万份，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61.50%。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

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年5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

司《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9年5月8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5月18日，公司在公司云之家ERP管理系统、企业公告栏对激励计划对

象的姓名、职务、股票期权数量予以公示。 2019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再升科技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 临2019-051），

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9年5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被

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

必须的全部事宜；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再升科技关

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3）。

4、2019年6月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调

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9年7月2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为1976.90万份，激励对象170人，行权价格为人民

币6.78元/份。

6、2020年5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决定注销上述人员股票期权合计406,702份； 鉴于12名激励对象因2019年度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结果

为B，决定注销上述人员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72,595份期权。 本次注销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170名调整为166名，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976.90万份调整为

1928.9703万份。 公司监事会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0年5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 公司监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2.75%，16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的股票期权

共计631.6961份，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时

间为2020年6月5日至2021年6月3日。

8、2020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的议案》。鉴于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

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以未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5月23日实施

完毕。 依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预留的股票期权

数量由228.48万份调整为297.024万份。公司监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9、2020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20年5月22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39名激励对象287.5304

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2019年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

期权297.024万份，本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287.5304万份，剩余94,936份不再授予，作废处理。

10、2020年7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2020年5月14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元（含税）；公司已于2020年7月7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再升科技2019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80）。 依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6.78元/股调整为6.68元/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由12.18元/股调整为12.08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1、2021年4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

就的议案》。 公司决定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合计308,124份，本次注销

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66名调整为162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由1928.9703万份调整为1898.1579万份； 公司决定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

票期权合计119,249份，本次注销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9名调

整为35名，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87.5304万份调整为275.6055万份。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2.66%，16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期行权的股票期权

共计620.0331万份，自2021年6月4�日起至2022年6月3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可进行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

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49.87%，35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37.4525万份，自2021年5月24日起至2022年5月2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可进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

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注销及行权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12、2021年6月1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2021年4月29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分派方案的议案》：

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润， 以未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公司已于2021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前三季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2）。 依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6.68元/股调整为6.63元/股，预留授予的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2.08元/股调整为12.03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可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位

可 行 权 数 量

（万份）

2021年第二

季度行权数

量（万份）

截至2021年6月

30日累计行权总

量（万份）

累计行权占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LIEW�XIAO�

TONG

（刘晓彤）

董事、总经理 36.0360 0 18.018 50.00%

2 刘秀琴 副董事长 39.0838 0 5.00 12.79%

3 陶伟 董事 20.4978 0 10.2489 50.00%

4 易伟 董事 22.0838 0 11.0419 50.00%

5 秦大江 副总经理 27.1232 0 6.35 23.41%

6 周凌娅 副总经理 28.2926 3.00 3.00 10.60%

7 于阳明 副总经理 21.8100 0 0 0.00%

8 杨金明

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

28.3264 6.1632 14.1632 50.00%

9 谢佳 副总经理、董秘 28.9464 1.9732 14.4732 50.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52.2000 11.1364 82.2952 32.63%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136.9817 269.2020 772.0689 67.91%

合计 1389.1817 280.3384 854.3641 61.50%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66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

数为162人，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员数为35人。 截至2021年6月30日，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共有165人行权，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共有102人行权，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共有0人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1年第二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280.3384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参与行权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

权新增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6个月，转让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截至2021年3

月31日）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截至2021年6

月30日）

有限售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流通股 719,478,244 2,803,384 722,281,628

合计 719,478,244 2,803,384 722,281,628

上述股本变动后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854.3641万股，共募集资金57,438,453.48元。 该项募集资金

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719,478,244股变更为722,281,628股。 公司2021年1-3月基本每股收

益为0.1118元/股。 若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722,281,628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变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为0.1114元/股。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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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532� � �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人民币1,287,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67,31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372%。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8,713,000元，

占海环转债发行总量的99.720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95号文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发行了4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46,00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60号”同意，公司4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19年4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环转债” ，债券代码“113532”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海环转债自2019年10月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7.80元

/股，因实施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调整为7.63元/股，自2021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2020-046、2021-03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海环转债自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人民币1,243,000元海环转债转换

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61,63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359%。

截至2021年6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1,287,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167,31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372%。

(二)�截至2021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8,713,000元，占海环转债发行

总量的99.720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6月30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0,005,684 161,633 450,167,317

总股本 450,005,684 161,633 450,167,31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

电话：0591-83626529

传真：0591-83626529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人：林志军、陈秀兰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055� � � � � � � � �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1-048

转债代码：113525� � � � � � � � � �债券简称：台华转债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止2021年6月30日，累计共有61,049,000元“台华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数为7,602,46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9916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1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471,951,000元，占本次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88.5461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47号）核准，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12月17日公开发行了533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3,300万元，期限6

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6号文同意，公司53,3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1月1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台华转债” ，债券代码“113525”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发行的“台华转债” 自2019年6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票。 初始转股价格为11.56元/股。

2019年6月11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转股价格由11.56元/股调整为8.11元/股；

2020年6月21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转股价格由8.11元/股调整为8.03元/股；2020

年12月24日因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转股价格由8.03元/股调整为7.83元/股；2021年5月28日公司

实施了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股价格由7.83元/股调整为7.7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

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27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7%。 截至2021年6月30日，累计共有61,049,000元

“台华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7,602,46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99166%。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471,951,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88.5461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1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7,803,468 0 57,803,46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74,241,186 1,277 774,242,463

总股本 832,044,654 0 832,045,93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3703555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035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21-052

债券代码：113550� � � � � � � � � � �债券简称：常汽转债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1年6月30日股票收盘，常汽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762,701,000元；因转股

累计形成的股份数为79,134,106股，占常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28.2622%。

● 截至2021年6月30日股票收盘，公司总股本为359,134,106股。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情况：截止2021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常汽转债金额为229,723,000元，占

常汽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23.147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1号）核准，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公司” ）

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发行了9,924,24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全文简称“可转债” 或“常汽转债” ），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99,242.4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76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于2019年12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常汽转债” ，债券代码“113550” 。

（三）可转债转股起止日期为：2020年5月22日至2025年11月1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9.93元/股。当

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常汽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时， 转股价格按照相关公式进行调整。 公司因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常汽转债自

2020年7月16日至2021年5月27日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65元/股。 公司因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常

汽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5月28日起调整为9.33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20年5月22日可转债开始转股之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股票收盘，在上述转股期间内，

累计共有762,701,000元的常汽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累计形成的股份数为79,134,106

股，占常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28.2622%。

（二）截止2021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常汽转债金额为229,723,000元，占常汽转债发行总量的

比例为23.147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3,508,661 15,625,445 359,134,106

总股本 343,508,661 15,625,445 359,134,106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2-52330018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186� � � � � � � �证券简称：广大特材 公告编号：2021-028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1年半年度实

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500.00万元到15,5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582.94万

元到6,582.94万元，同比增加62.61%到73.82%。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13,300.00万元到14,3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490.40万元到5,490.40万元，同

比增加50.97%到62.3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 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二） 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500.00万元

到15,5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582.94万元到6,582.94万元，同比增加62.61%到73.82%。

（2） 预计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300.00万

元到14,3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490.40万元到5,490.40万元，同比增加50.97%到62.32%。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2020年1-6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917.06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809.60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新能源风电领域受国家宏观政策支持行业景气度高，公司订单饱满，相关零部件类产品产销两

旺，零部件类收入占比逐步提升。

2、公司超大型铸锻件技改项目一期（一期年产能10万吨）已全部投产，技改项目二期及配套的15

万吨海上风电精加工项目已于2021年一季度起分批次试生产， 大型海上风电零部件产品产能大幅提

高，保障订单生产需求。

3、公司稳步推进“十四五”规划，外抓市场开拓，内管产品质量和费用控制，上半年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大幅提升。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相较于上年同期，2021年半年度公司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及结售汇业务产生的汇兑损

益有较大幅度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7�月2�日


